
「2024後生提攜計畫」實施辦法 

一、計畫說明 

為吸引客家及傳播人才，本台於2009年制訂「後生提攜計畫實施辦法」，以培

訓未來客家電視所需人才。 

本計畫培訓內容以客家語言、客家文化，以及電視實務為訓練基礎，讓客家後

生及傳播領域的年輕人，並使大專院校學生能利用暑假期間，將所學理論與實

務配合，吸取實際作業經驗，特訂定、實施此一計畫。 

 

二、參加對象 

(一)、凡對於客家文化傳播有興趣之大二至大四大專院校學生或研究所在學研

究生皆可報名參加，具客語認證資格、或熟諳客語者、或曾獲教育部全國大專

校院學生本國語文競賽活動客家語項目優勝者優先。 

(二)、於實習期間需仍具學生身份，應屆畢業者，需於通知錄取時，提供取得

研究所入學資格或是延畢之相關證明，方得參加培訓。  

(三)、受過「後生提攜計畫」培訓者，不得重覆申請。  

(四)、本計畫因經費有限，以培育國內傳播人才優先，暫不開放非本國籍學生

報名。  

 

三、實習期間： 

2024 年 7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共 360 小時)  

 

四、招生時間： 

(一)、報名時間：2024年2月1日(星期四)至2024年3月25日(星期一)，以線上報

名表填寫時間為準。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QbmqV2y5jvomAyM99 

(二)、甄試時間：2024年4月13日(星期六)，暫定在符合防疫規定下採實體方式

進行。 

 

https://forms.gle/QbmqV2y5jvomAyM99


五、招生名額  

(一)、如下表所示： 

 培訓名額  

新聞採訪組  2名  

新聞攝影組  2名  

節  目  部  5名  

行銷活動組 2名  

數位發展組 1名 

(二)、 需於報名時擇定報考組別，不得跨組或事後換組，各組依實際徵選情

形，得不足額錄取或另列備取。 

(三)、 如有國立屏東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立台灣戲曲學院、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國立聯合大學(含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國立

中央大學等七所學校之客家相關學院、系所，具在學資格及客語聽說能力者報

名時，各校將擇優錄取保障名額一名。其他則依所有報名者甄試成績排序擇優

錄取。 

(四)、如有國立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幼兒教育學系之報名者，將擇優錄取保

障名額一名，並指定至節目部兒少組實習。 

 

六、報名方式  

一律採取網路報名。申請所需資料： 

(一)、實習生個人報名表(請上網填寫表單)。如有個人作品請先行上傳網路並於

報名表中提供具瀏覽權限之連結。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QbmqV2y5jvomAyM99 

(二)另將個人履歷、自傳(文中請註明所選之徵選組別及原因)、最近一學期之成

績單影本、客語認證資格證書影本、教育部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本國語文競賽活

動客家語項目優勝證明影本，以 PDF 檔寄至 event@hakkatv.org.tw。 

 

 

https://forms.gle/QbmqV2y5jvomAyM99


七、甄選方式  

本計畫採公開甄選方式，由客家電視台組成「後生提攜計畫培訓小組」負責辦

理。 甄選方式採書審與面試等兩種方式進行，其中書審占 20％、面試成績占 

80％。 

(一) 、書審：相關資料截止收件後，由審查委員進行書審，審查通過者將接獲

甄試通知，進行第二階段面試。 

(二) 、面試：面試時間為 4 月 13 日，將規劃分部門及分時段個別面談，甄試

者需依指定時間到場面試。  

(三)、合併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成績計算，依照甄選成績排序結果，擇優錄

取，於 2024 年 4 月 22 日公告甄試結果。  

 

八、成效考核  

(一) 實習結束前一周，由學生將各校發出之實習考核成績表或與實習表現相關

之資料，交由實習期間之督導或主管予以考核，並加蓋部門印信後自行帶回學

校。如有需要，亦可交由行銷部活動組實習業務承辦人代寄回學校。  

(二) 每名學員需於收到甄試錄取通知起，二週內於郵局匯入保證金新台幣

2,000 元，待課程結束後全額退回。但培訓期間缺席時數累積達 6 日者，均不

予退費且不發給結業證書，客家電視亦保留學員退訓的權利。惟缺席原因為病

假者(需有合格醫療院所開立之收據或就醫證明)，保證金仍予退回，但不發給

結業證書。  

(三)學員須遵守客家電視台後生提攜計畫相關培訓規定。培訓期間將進行期中

與期末兩次學習評量，若未達標準者，本台得處以退訓或不發予結業證書。未

完成結業者，其保證金不退還。  

 

九、 注意事項  

(一) 受訓學員因參加本計畫所參與、製作之所有作品(包含但不限於文字、圖

像、聲音、影像)，均應予指定期間內交付客家電視台。客家電視台享有該作品

之著作財產權，並擇優於頻道與網路播出；受訓學員仍享有著作人格權。  



(二) 完成全部課程之學員，將納入客家電視台人才庫名單並視需要擇優錄用，

或代為推薦予委製、合製單位擇優聘用。  

(三) 報名者視同完全同意本計畫之各項規定。  

可上後生提攜計畫部落格( http://hakkatv.pixnet.net/blog )閱讀相關訊息。如

有未盡事宜，客家電視台得適時修改並於網站公告。  

 

十、 實習業務聯絡方式  

電話：(02)2633-8200 行銷企劃部 李小姐 

傳真：(02)2630-2080  

地址：114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 75 巷 100 號  

電子郵件：event@hakkatv.org.tw  

後生提攜計畫部落格：http://hakkatv.pixnet.net/blog 

http://hakkatv.pixnet.net/blog

